
水權申請登記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依法對於地面水或地下水，取得使用或收益之權。

水是國家所有，除符合水利法第42條免為水權登記者
外，任何人取用地面水、地下水者都需要申請。

什麼是水權？
為什麼需要申請水權？



 水利法第42條規定，下列引取地面水或抽汲地下水之用
水行為，免為水權登記：

(1)家用及牲畜飲料。
(2)原住民依原住民族基本法第十九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

利用水資源。

(3)溫泉水源，家用每戶每日取用水量在二立方公尺以下。
(4)用人力、獸力或其他簡易方法引水。

什麼情形下可以不用申請水權？

前項用水，有妨害公共或他人用水利益之虞者，經主管機
關認定後，得酌予限制或令其辦理水權登記。



水權要向那個機關提出申請

引水地點所屬流域之水系水源流經二縣／（市）以上，請向
中央主管機關提出申請

各區水資源局申請
或任一月引用水量

高於1CMS

經濟部水利署

任一月引用水
量小於1CMS

磺溪、淡水河、福興溪、新豐溪
、鳳山溪、頭前溪、客雅溪、塩
港溪、秀姑巒溪、和平溪

中港溪、大甲溪、大安溪、烏溪
、濁水溪、北港溪

朴子溪、八掌溪、急水溪、曾文
溪、二仁溪、高屏溪

經濟部水利署
北區水資源局

經濟部水利署
中區水資源局

經濟部水利署
南區水資源局

受理機關 地 址 承辦單位 電話 書件及規費受理單位 匯票受款人姓名

經濟部水利署
北區水資源局

桃園市龍潭區佳安
村佳安路2號

經管課 03-
4712001#632~636

秘書室 經濟部水利署
北區水資源局



擁有水權有什麼好處？另外水權人有什麼
義務呢？

水權人合法使用，保障自己引用水的權益；避免用水紛
爭，健全用水秩序。

水利法第39條規定，水權人應在取水地點裝置量水設
備，並將全年逐月用水情形、實用水量，填具用水紀錄
表。用水紀錄之填報網址： https://wr.wra.gov.tw

https://wr.wra.gov.tw/


水權申請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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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權申請要繳交費用嗎(1/2)？

依每一申請案件分別收取費用如下：

登記費：新臺幣1,200元。

狀照費：新臺幣500元。

履勘費按主管機關，分別依下列標準收取：

中央主管機關（經濟部，受理機關分別為水利署及所屬北、

中、南區水資源局）為新臺幣1,500元。

臺北市政府、基隆市政府、新竹市政府、嘉義市政府及離島地

區（澎湖縣政府、金門縣政府、連江縣政府為新臺幣500元。

前款以外之各直轄市、縣（市）政府為新臺幣1,000元。



水權申請要繳交費用嗎 (2/2)？

經濟部109年10月19日經水字第10904604860號令修正發布

「水權登記收費標準」第8條條文，並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13條

規定自109年10月21日起發生效力辦理；爰本局自109年10月21

日起免收農業用水水權登記行政規費。



⚫水權有效期限為三年至五年；但引用水源為溫泉水之

水權為二年至三年。

⚫臨時用水執照，其核准臨時使用權年限，每次不得逾

二年。

水權(含臨時使用權)是否可用一輩子，不用再申
請？



⚫水權申請相關資料查詢請上「水權資訊網」參考

（網址：https://wr.wra.gov.tw）。

申請時應準備那些書件，可在那裡查詢到相關資
訊？



水權管理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 違反本法或主管機關依法所發有關水利管理命令，而

擅行或妨礙取水、用水或排水者，處四千元以上二萬

元以下罰鍰(新台幣1萬2千至6萬元)；因而損害他人權

益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四千元

以上二萬元(新台幣1萬2千至6萬元)以下罰金。

⚫ 前項擅行或妨礙取水、用水或排水所使用之機件、工

具，主管機關得先行扣留之。

沒有水權(或臨時使用權)自行抽(取)水使用
，將會觸犯了什麼法律？是否會受處分？



依據水利法第2條規定，水為天然資源，屬於國家所有，

不因人民取得土地所有權而受影響。

所以，除符合水利法第42條規定，免為水權登記外，

其他使用水資源都要經過申請登記才可以使用。

我的祖先從以前就利用自然湧泉養殖魚(豬
)類，且有買賣營利行為，可以繼續使用或
者一定要申請水權？



違法取水取締流程
 
 

 

 

 

 

 

 

 

 

 

 

 

 

 

 

 

民眾檢舉/查報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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